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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中民辨证论治的数学表达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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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 & 阴 阳五行 学说是 中医的 理论基础
,

阴 阳五行逻辑是层 次极高的逻辑
。

建立 阴 阳五行逻

辑公式体 系
,

用数 学方 法研 究 中医辫证理论
,

探讨解决 中医界几千年悬而 未决的 问题
,

是 中医理论

研 究中虽待解决 的 问题
。

著名数学 家华 罗庚说过
& “

数学是一切科学得 力的 助手和工具
。

⋯⋯任何

一 门 科学缺少了数学这一 工具便不 能确切地刻划出客观事物 变化的状 态
,

更不能从 已知数据推 出未

知数据 来
,

因而就减少了科学预见的 可能性
,

或者减弱 了科学预见的精确度
” 。

作者应 用数学方法表

达 中医辨证论 治
,

使得 中医理论 问题得到显著简化
。

限于篇幅
,

本文略去 了大量的数 学推导
,

仅就

建立 阴 阳五行逻辑公式体系进行讨论
。

应 用该公式体 系不仅可 以 对中医的 治疗 方 法进行严格 的论证
,

使 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得到逻辑上的证明
,

而且可 以 由一脏或一腑的 盛虚推 出适用的 中药
,

从 而使诊

断治疗规范化成为可能
。

关键词
& 阴 阳五行逻辑 公式体 系 辨证论 治

中医与西 医相 比
,

最大 的优

势在于注重整体性
、

辩证性
、

转

化性和进行辨证论治
,

最大 的缺

陷则在于未能数学化
,

尤其是作

为其 理论 基础 的 阴阳五行 学 说
。

由于它几千年来一直处 于定性和

思辨 阶段
,

因而能够掌握其全部

真谛的名 医屈指 可数
,

这对 中医

的普及也造成很大的困难
。

中医辨证论 治的过程 就是运

用 阴阳五行逻辑进行推理的过程
。

阴阳五行逻辑是层次极高的逻辑
。

由于五行可分 为阴
、

阳两仪 �就人

体而言就是分为脏和腑 %
,

两仪又

有 阴
、

阳之分
,

阴阳至少可 以分为

盛
、

衰
、

平三种状态
,

所 以阴阳五行

逻辑至少是# ∀值逻辑
。

这 比西方的

二值逻辑高出近两个数量级
。

在 中医理论中
,

阴 阳的盛衰

是 一个模 糊变量
,

可 以用对 阴和

阳的隶属度加 以表示
。

任 意一个

事 物对阴和 阳的隶属度 之和恒等

于 !
。

若对 阴的隶属度增大
,

则对

阳的隶属度减小 ∋ 反 之亦然
。

五

行之间相生和相 克的本 源在于其

间具有 同一性和对立性
,

五行相

生相克 阴和 阳的盛衰 变化 也为 同

一性和对立性所决定
。

因此
,

根

据 同一性 和对立性及 隶属度的变

化规律就可推 出阴阳五行逻辑公

式体 系
。

应用 阴阳五行逻辑公式

体系不仅 可验证 现有治疗方法 的

正确性
,

而且可以 从一脏或一腑

的盛 虚推知其余脏腑的盛虚
。

根

据脏腑 的盛 虚及每种 中药 的属性

和功能
,

就可以推 出适用的中药
,

从而可帮助医生组方
。

《伤寒论》中

的! !( 方也可由此公式体系推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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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阳五行逻辑公式体系由 !)Ε

个公式组成
,

本文限于篇幅要求
,

略

去公式的推导
,

仅就其约定记号和

其中与辨证论治有关的基本公式简

要介绍如下
&

约定记号

欢户
之
、
上勺义Γ尸

,

�

脚句举伍气认
�

 
!

二立主任童二行用丝盛旦鑫

示
,

其 阳仪和 阴仪 分别在右 下 角

加 附标
“ ∀

, ,

和
“ 一 , , 。

#
!

。生 ∃和% 克∃分别 用 &。∃ ∋

和 (。
,

∃ ) 表 示
。

∗
!

时塑的童遇度遭上盆皿鱼立
左上鱼如附握+吐人吐皿丝鱼鱼度减
小或 阴虚在左上角加附标

“

工
” 。

,
!

对阳的隶属度增大或 阳盛在

右上鱼如附鱼业竺三鱼丝鱼鱼度减
少鱼卫旦应在宣上角如附拯+生立

若 卞。则 丁∃
− & 卞。

,

日∋ .
∃

/ 0∃ 1

若 上%则 工∃
−
& 土。

,

∃ ∋ .
∃

/ 土∃ 1

若 % 卞则 ∃ 寸
− &% 0 ,

∃ ∋
。
日

/
日卞−

若% 1则 ∃ 丰
− &。 1 ,

∃ ∋ 。
∃

/
∃ 止

。

#
!

如果% 克 ∃
,

那 么 ∃与 % 的盛

虚具有对立性

具体地讲
−

若 0% 则∃ 丰
− ( 0% ,

∃ ) .
∃

/
∃ 土−

若 丰% 则∃ 卞
− ( 丰%

,

∃ ) .
∃ / ∃ 卞−

若 % 卞则 土∃
− ( &2 寸

,

∃) .
∃

/ − ∃ 1

若。 −则 ,
− ( 。 工

,

∃) .
∃

/ 个∃
。

四
、

五行生克主客体强度

变化规律

 
!

% 生 ∃
,

使 。的 强 度 减 小

使 ∃的强度增大

二
、

阴阳盛虚等价关系

阴盛必然 阳虚
,

阳虚必然 阴

盛
− 个% 一 % 工

。

阳盛 必然 阴虚
,

阴虚必然 阳

盛 − % 寸一 土%
.

阴仪 阳盛必然 阳仪阴虚
,

阳

仪阴虚必然阴仪阳盛
− %

3
一 ‘。

十 。

阴仪阴盛 必然 阳仪阳虚
,

阳

仪阳虚必然阴仪阴盛
− ,。一。−

。

阳仪阳盛必 然 阴仪阴虚
,

阴

仪阴虚必然 阳仪 ,日盛
− 。

广
一 ‘。

一。

阳仪阴盛必然阴仪阳虚
,

阴

仪阳虚必然阳仪阴盛
− 0%∀ 一

矿
。

三
、

五行生克阴阳盛虚相关性

 
!

如果。生 ∃
,

那 么 ∃与 。的 盛

虚具有 同一性

具体讲
−

使∃的强度减小

( 。
,

∃ )
·

。/ %
十 1

( 。
,

∃ )
·

∃
/
∃

一 。

应用阴阳五行逻辑公式体系
,

要从一脏或一腑的盛 虚推 出其余

脏腑的盛虚
,

可以以4
,

5
,

6
,

3
,

7分

别表示木
、

火
、

土
、

金
、

水
,

以4
一 ,

5
一 ,

里
,

388
,

7
一

分别代表肝
、

心
、

脾
、

肺
、

肾
,

以4
十 ,

5
∀ ,

6
∀ ,

3
十 ,

7
∀

分别代表胆
、

小

肠
、

胃
、

大肠
、

膀胧
。

譬如
“

肝 阳虚
”

。。4竺
。

由此可导致

&4廿
,

5
9

∋。5
9 二5亡

,

( 4寸
,

688 ) 。688 / 卞6
9 ,

( 3
一 ,

4少
, 。3

9 / 布3
9 ,

&:
9 ,

4寸∋
。:

9 二:止
。

即心阳虚
、

脾 阴盛
、

肺阴盛
、

肾

阳虚
。

而 4二
一 ‘4

十 ,

5广
一 ’5

∀ ,

, 6
9 一 6

∋
,

03
9 一

3∀;
,

:才
一 ’:

十 ,

所 以还 导 致胆 阴盛
、

小肠 阴盛
、

胃阳虚
、

大肠阳虚
、

膀肤阴盛
。

由上 述定 义可知
− 因为肝 阳

虚
,

所 以需 要升肝 阳
,

而柴胡具有

舒肝作用
,

故用柴胡 1 因为胆阴盛
,

所 以需要降胆 阴
,

而黄等具有利胆

作用
,

故用 黄荃 1 因为 ’又一

创
,

所以

需要升脾 阳
,

而党参具有益脾作

用
,

大枣 具有补脾作用
,

故用 党

参和大枣 1 因为6 +
一 ’6

∀ ,

所 以需

要降胃阴
,

而半夏具有降逆作用
,

故用半夏 1 因为肺阴盛
、

大肠 阳

虚
,

所 以既需 要降肺阴又需要升

大肠 阳
,

而生姜具有 宣肺降逆作

用
,

故用 生姜 1 又 因为 具有调 和

作用
,

所 以用 甘草
。

故 肝 阳虚证

可以小柴胡汤治之
。

中医辨证论治数学表达是中

医现代化 的基础 和条件
。

只要根

据 阴阳五行逻辑公式体系和 中药

的属 性与功能制作相 应 的计算机

软件
,

那么上述推理过程完全可

以借助电子计算机加以实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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